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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会计信

息的披露问题层出不穷。为了保持与国际会计准则

持续趋同[1]，2017年 5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文件（以下简称“新准则”），对政府

补助准则进行了修订，并自2017年6月起执行[2，3]。

新准则将政府补助区分为与日常活动相关与无关两

种情况，并增加了净额法的会计处理方法，导致政府

补助信息列报项目发生变化 [4]。而 2006年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

“旧准则”）下，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信息仅列报在利

润表中的营业外收入一项中。新准则下的政府补助

信息对利润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营业外收入上，还

在营业利润项目上单独增加了其他收益项目，同时

政府补助还可能影响企业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各

种费用、营业外支出等项目。本文以此为背景，对运

输行业上市公司执行新准则的第一年即 2017年的

政府补助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上市公

司对新准则的执行效果，以便为新准则的执行提供

相关建议。

一、运输行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总体情况

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以下简称“运输行业”）包括铁路运输、道路

运输、水上运输、航空运输、装卸搬运和代理、邮政、

仓储 7个子行业。考虑到本文是以政府补助准则修

订为背景，通过比较准则修订前后会计信息披露的

变化，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探讨，因此，以运输行业

2016 年已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共 89 家上市公司。

2016年和 2017年运输行业 7个子行业的政府补助

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到，运输行业 2016年平均每家上

市公司政府补助1.34亿元。从子行业看，政府补助总

额超过 10亿元的有航空运输 68.86亿元、水上运输

33.32亿元；从户均看，航空运输 6.26亿元远远超过

排在第 2位的水上运输 1.28亿元，说明运输行业政

府补助力度最大的是航空运输。

2017年不考虑其他项目列报的政府补助，运输

行业列报于其他收益和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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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准则修订前后两年运输行业政府补助

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情况

表 2
运输行业上市公司2017年
政府补助列报项目变化情况 单位：家

数据来源：同花顺数据库。

表 1 运输行业政府补助总体情况 金额：亿元

政
府
补
助

年
份

2016
年

2017
年

家数

总额

户均

其他
收益

营业外
收入

总计

户均

航空

11
68.86
6.26

126.31

1.42

127.73
11.61

道路

33
8.52
0.26

12.34

6.28

18.62
0.56

水上

26
33.32
1.28

17.87

17.07

34.94
1.34

铁路

4
0.65
0.16

1.33

0.07

1.40
0.35

装卸
代理

4
1.41
0.35

1.32

0.43

1.75
0.44

邮政

4
4.01
1.00

2.01

2.08

4.09
1.02

仓储

7
2.31
0.33

7.58

0.34

7.92
1.13

合计

89
119.09
1.34

168.74

27.68

196.42
2.21

子行业

航空

道路

水上

铁路

装卸代理

邮政

仓储

合计

样
本

11
31
26
4
4
4
7
87

部分改列
其他收益

4
22
18
1
3
4
3
55

全部改列
其他收益

7
7
7
2
0
0
4
27

仍然全部为营
业外收入

0
2
1
1
1
0
0
5

子行业

航空

道路

水上

铁路

装卸代理

邮政

仓储

合计

将政府补助全部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家）

2016年

8
20
16
3
4
4
6
61

2017年

4
17
15
3
3
4
3
49

之和，无论总额还是户均都大于 2016年，增长比例

均为64.93%，说明2017年运输行业的政府补助力度

进一步加大。从其他收益与营业外收入列报情况看，

运输行业中，超过 85%的政府补助被列报在其他收

益中（168.74/196.42=85.91%）。这说明运输行业的政

府补助大部分都与企业的日常活动相关，在旧准则

下全部作为利得列报显然不合适，新准则的修订是

必要的。

二、运输行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信息披露存在

的问题

1. 同类政府补助列报项目不一致，导致信息不

可比。

（1）其他收益与营业外收入项目的政府补助信

息存在不可比情况。2017年运输行业上市公司政府

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执行新准则的第一年即

2017年，有 31.03%（27/87）的样本公司认为计入当

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全部与日常活动相关，列报于“其

他收益”项目；有 5.75%（5/87）的样本公司认为计入

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全部与日常活动无关，仍然作

为利得列报于营业外收入中；有63.22%（55/87）的样

本公司认为既存在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也

存在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上述结果说明大

部分样本公司能够按照新准则的规定，对所获得的

政府补助进行判断，分别作为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

入进行列报。

本文通过分析各样本公司披露的政府补助明细

情况，发现对于同类政府补助是作为其他收益列报

还是作为营业外收入列报，各样本公司之间的做法

不一致。例如，大部分样本公司都存在的税费返还、

政府扶持资金、稳岗补贴等，有的公司列报于营业外

收入，有的公司列报于其他收益。这说明各样本公司

对政府补助是否与日常活动相关的判断结果不一

样，导致列报项目不一致，从而使得各样本公司之间

的信息可比性不足。

（2）政府补助是否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不一

致，导致信息不可比。按照证监会的要求，上市公司

需要披露非经常性损益信息。运输行业上市公司对

政府补助是否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的具体情况如

表3所示。

从表 3中可以看到，2016年，剔除南方航空、吉

林高速和深高速3家公司后，86家样本中有61家将

政府补助全部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2017年，剔除

吉林高速、湖南投资、深高速 3家样本公司后，86家
样本中有 49家将政府补助全部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列报，较 2016年下降了 19.67%，其中比重下降较大

的是航空和仓储两个子行业，各下降了50%。这是由

于 2016年旧准则要求将政府补助全部作为营业外

收入列报，大部分样本公司由此认为政府补助属于

非经常性损益。2017年准则修订后，将与日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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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政府补助转为“其他收益”列报，导致部分样

本公司将列报于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视同经常性损

益从非经常性损益中剔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非经常性损益信息的不可比，既包括样本公司前后期

间的不可比，也包括各样本公司之间的横向不可比。

从非经常性损益的界定上看，政府补助准则的

修订并没有改变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因此非经常

性损益的口径不应该发生变化。如果仅仅由于准则

允许部分政府补助改列其他收益，就由非经常性损

益转列经常性损益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2. 政府补助信息披露详细程度和形式不统一，

导致信息不够清晰。

（1）相关报表项目下的附注披露详细程度不同。

运输行业上市公司 2017年政府补助相关报表列报

项目附注明细信息披露综合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 4中可以看到，运输行业上市公司的政府

补助在递延收益和营业外收入项目上的明细披露情

况比较好，剔除不存在递延收益政府补助的14家公

司后，75家样本公司中只有 7家没有披露政府补助

的明细情况；剔除不存在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

助的29家公司后，60家样本公司中只有4家没有披

露政府补助明细情况。但新增加的“其他收益”项目

下政府补助明细披露情况远远没有前述两项好，在

剔除不存在其他收益的 7家样本公司后，82家样本

公司中有43家没有披露政府补助明细情况。这说明

超过半数的样本公司还是不习惯对新增的其他收益

项目进行明细披露。

（2）对政府补助信息是否进行单独披露做法不

一致。根据新准则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

单独披露与政府补助有关的下列信息：一是政府补

助的种类、金额和列报项目；二是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金额；三是本期退回的政府补助金额及原因。

本文对运输行业上市公司是否单独披露政府补助信

息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从表5中可以看到，除水上运输子行业外，其他

运输行业上市公司只有半数左右样本公司按照新准

则的要求单独披露了政府补助基本情况。在单独披

露政府补助基本情况的样本中，各公司对基本情况

的披露格式及详细程度均不统一。同时，也存在重复

披露信息的现象，即同类信息既在相关报表项目中

进行附注披露，又在单独的政府补助基本情况部分

进行详细披露。即使进行了这样的重复披露，部分样

本公司政府补助信息披露仍然是不完整的。如某公

司根据其单独披露的政府补助基本情况能够判断出

其使用了净额法，冲减了主营业务成本，但在营业成

本部分并没有披露详细情况。

（3）单独披露的政府补助信息格式不统一。在以

“政府补助基本情况”为标题对政府补助信息进行单

独披露的样本中，大部分公司披露的政府补助信息

的格式如表6所示。

从表 6中可以看到，在列报项目栏下既填列属

于时点信息的资产负债表项目“递延收益”，也填列

属于时期信息的利润表项目“营业外收入”或“其他

收益”，同时又存在“计入当期损益”栏。这就导致当

列报项目为“营业外收入”或“其他收益”时，“金额”

子行业

航空

道路

水上

铁路

装卸代理

邮政

仓储

合计

单独披露
“政府补助基本情况”

5

16

19

2

4

2

4

52

没有单独披露
“政府补助基本情况”

6

16

7

2

0

2

3

36

子行业

航空

道路

水上

铁路

装卸
代理

邮政

仓储

合计

家
数

11
33
26
4

4

4
7
89

递延收益

披露

5
28
22
1

1

4
7
68

未
披露

2
0
1
2

2

0
0
7

无

4
5
3
1

1

0
0
14

营业外收入

披露

1
24
18
2

4

4
3
56

未
披露

3
0
1
0

0

0
0
4

无

7
9
7
2

0

0
4
29

其他收益

披露

7
15
10
1

1

2
3
39

未
披露

4
14
15
2

2

2
4
43

无

0
4
1
1

1

0
0
7

运输行业上市公司2017年
政府补助明细信息披露情况

运输行业上市公司2017年
政府补助单独披露情况 单位：家

表 4

表 5

表 6 政府补助基本情况 单位：元

种类

与收益相关
或××项目

与资产相关
或××项目

金额 列报项目

营业外收入
或其他收益

递延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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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表 7

运输行业上市公司2017年
错误列报其他收益情况

运输行业上市公司2017年
政府补助净额法应用情况

子行业

航空

道路

水上

铁路

装卸代理

邮政

仓储

合计

错误披露
家数

3

9

9

0
1
0
3
25

具体公司

白云机场、上海机场、厦门空港

长江投资、赣粤高速、强生控股、海
汽集团、恒通股份、城发环境（同力
水泥）、富临运业、宜昌交运、ST三
维（山西路桥）

日照港、锦州港、重庆港九、珠海
港、北部港湾、厦门港务、皖江物
流、宁波海运、渤海轮渡

安通控股

保税科技、音飞储存、欧浦智网

子行业

航空

道路

水上

铁路

装卸
代理

邮政

仓储

合计

公司数

11
33

26

4

4

4
7
89

采用净额
法的家数

1
0

4

0

2

1
0
8

采用净额法的公司

南方航空：冲减固定资产

日照港：冲减在建工程、固定
资产；中远海能：冲减财务费
用；宁波海运：冲减营业成
本；江西长运：冲减成本费用
和资产账面价值

外运发展：冲减营业成本；安
通控股：冲减财务费用

顺丰控股：冲减财务费用

栏与“计入当期损益”栏的金额是一样的；当列报项

目为“递延收益”时，“金额”栏与“计入当期损益”栏

的金额不一样。这样的列报信息很容易使报表使用

者感到困惑：“金额”栏是当期增加的递延收益的金

额还是期初递延收益余额？

由上述对样本公司政府补助信息披露程度及形

式的分析可知，超过半数以上的样本公司没有对新

准则增加的“其他收益”项目进行详细披露，导致其

他收益信息不够明晰。尽管有半数以上的样本公司

对政府补助信息进行了单独披露，但单独披露的格

式不统一，所列示的政府补助信息也不够清晰，从而

影响了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理解。因此，有必要重新

设计“政府补助基本情况表”，并规定政府补助明细

到底细到什么程度。

3. 存在旧准则的惯性做法，导致信息的可靠性

不足。

（1）净额法会计处理方法还未得到广泛使用。新

准则允许企业选择净额法对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

理，如果采用净额法，政府补助会影响相关的资产成

本及费用要素。本文根据样本公司各相关资产、费用

等附注信息以及单独的政府补助基本情况附注说

明，判断样本公司是否采用了净额法，具体情况如表

7所示。

从表 7中可以看到，尽管政府补助准则的修订

改变了单一会计处理方法，但从89家运输行业上市

公司的实际执行情况看，只有 8家公司采用了净额

法对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这说明净额法还未得

到广泛使用，大部分上市公司仍然是惯性地采用总

额法对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对新准则的新方法

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2）旧准则的惯性做法导致信息披露错误。可能

是由于第一年（2017年）执行新准则，存在部分样本

公司惯性地将当期已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仍然

在附注中披露为计入营业外收入，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种情况：①递延收益附注应该计入其他收益而错

误地写成计入营业外收入；②递延收益附注表格存

在计入其他收益栏却将计入其他收益的金额列示在

其他变动栏内；③将计入其他收益的信息错误列示

在营业外收入附注的计入当期损益栏中；④单独的

政府补助基本情况部分将计入其他收益的信息错误

地写成计入营业外收入。具体存在错误披露的上市

公司情况如表8所示。

从表 8中可以看到，89家样本公司中有 25家公

司将计入其他收益的信息错误地披露为计入营业外

收入。这说明确实存在一部分上市公司仍然惯性地将

政府补助在附注部分列示在“营业外收入”一栏中，但

又在主表里列示在其他收益项目中。本文还发现个

别上市公司存在其他披露问题，如广州港在单独的

政府补助基本情况中披露的营业外收入金额与营业

外收入附注金额不一致；秦港股份将基本情况中的

列报项目栏列报成了政府补助明细项目；皖通高速

的递延收益中计入其他收益的金额以负数列报等。

这种惯性做法说明部分上市公司对新准则的理

解还不到位，不能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客观真实地

反映政府补助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基本

准则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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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信息披露的改进建议

1. 制定出台具体的判断指引。由前述分析可

知，同类政府补助项目，有的上市公司作为与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而有的上市公

司却作为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了其他收

益。同时，政府补助是否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的做

法也不统一。因此，有必要给出统一的判断指引，以

保证政府补助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1）制定政府补助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还是无

关的判断指引，便于上市公司据此列报相关的政府

补助。也可以考虑不再区分是否与企业日常活动相

关，将政府补助均作为其他收益列报，彻底取消作为

利得在营业外收入中列报的做法。

（2）制定政府补助是否作为非经常性损益的判

断指引。尽管政府补助准则的修订没有改变非经常

性损益的概念范围，但政府补助是否与企业的日常

活动相关的分类仍然会使部分上市公司产生困惑，

导致各公司之间的非经常性损益信息列报不准确。

因此，需要结合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出台细化的判

断指引，或者直接规定营业外收入部分属于非经常

性损益、其他收益部分属于经常性损益。

2. 统一政府补助信息具体披露模式和格式。由

前述分析可知，运输行业上市公司对政府补助信息

的披露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仅在政府补助相关的

报表项目中进行附注披露，这些项目主要体现在非

经常性损益、递延收益/其他非流动负债、其他收益、

营业外收入、净额法涉及的相关资产项目、现金流量

表相关项目；二是既在相关报表项目列报同时也在

单独位置披露政府补助信息。目前的情况是，无论采

用哪种模式披露，既存在重复披露情况，又存在信息

披露不完整、不清晰的情况。因此，有必要统一披露

模式，并给出具体的披露格式。

为了使报表使用者能够清晰地了解政府补助的

全部信息，本文建议改变现在的做法，在政府补助影

响的相关报表项目中仅以“政府补助”进行总括披

露，不进行细节附注解释，细节信息全部在单独位置

（如目前的财务报表各项目附注之后）进行披露。这

些信息应该包括：企业获取的政府补助具体项目、政

府补助影响的报表项目、总额法和净额法的使用情

况、净额法下所冲减的资产成本及费用和损失情况、

当期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情况、政府补助是否持续

情况、影响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是当期直接计入还

是由递延收益分摊计入、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

情况、退回的政府补助情况等。

本文认为可以考虑按照表9和表10设计的要素

和格式对政府补助信息进行披露。

3. 加强培训，强化会计人员对新准则的理解。

由前述分析可知，运输行业上市公司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旧准则的惯性思维和做法，导致对新准则的新

方法运用不足。同时会计人员对新准则的理解不够

深入，导致部分政府补助信息出现错误的披露。这就

需要相关部门在准则修订之后，加强对相关会计人

员的培训，必要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列出清单，以供

上市公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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